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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OYALE FURNITURE HOLDINGS LIMITED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8）  

 

 

 公 佈 

 

 

本公佈乃由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及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普匯中金」）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及日期為

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的聯合公佈（統稱「聯合公佈」），內容分別有關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據此本公司同意在中華人民和共國（「中國」）陝西省獨家向普匯中金及其附屬公司供應傢俬及普

匯中金同意獨家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採購傢俬；及延長諒解備忘錄有效期三(3)個月，由二零一二

年九月五日延後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延長期限」）的補充諒解備忘錄（「補充諒解備忘錄」）。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聯合公佈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聯合公佈所披露，根據延長期限，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因雙方未能達成具體協定, 補充

諒解備忘錄已失效，並成為無效及作廢。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認為，諒解備忘錄及補充諒解備忘錄失效將不會對本公司之現時營

運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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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謝錦鵬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謝錦鵬先生，鄭鑄輝先生，曾樂進先生，林岱

先生及謝煥章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Donald H. Straszheim 博士，劉智傑先生及

余文耀先生。 

   

* 僅供識別 

 

 


